
不 当 得 利 研 究
李

崔 建 远

|洲

我国民法关于不当得利的既有理论
,

忽视了不当得利制度与所有权
、

无因管理 以及赔偿

责任等项制度的相互关系
,

致使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范围被不适当地扩大了
,

需 要 重 新 思

考
.

造成他人损失而使自己取得利益
,

所 以构成不 当得利
,

乃是因为该项利益的取得没有合

法根据 ( 《 民法通则 》 第 92 条 )
。

可见
,

没有合法根据是构成不当得利的主要条件
,

是不当

得利制度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概念
.

但何谓没有合法根据 ? 我国民法的既有理论基本上按字

面意思进行解释
,

以致于把拾得物不归还原主
、

抵押权人在其债权完全得到清偿之后仍不返

还抵押物
、

承揽人在定作人支付了加工费时仍留置定作物等均视为不当得利
.

其实
,

作为不

当得利构成要件的没有合法根据
,

其外延远没有字面所昭示的那样宽
,

在不当得利制度上
,

对没有合法根据应予限制解释一这首先表现在
:
受益人取得利益而没有合法根据

,

受害人能

够基于所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该项利益时
,

原则上不构成不当得利
.

为有助于阐 明 这 一 观

点
,

不妨先对不当得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作一简要考察
.

用现代法律术语来描述
,

罗马法是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
.

所谓债权行为
,

就是发

生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
,

以合同居多
.

而物权行为则是指以物权本身的变动为直接内容

的法律行为
.

它们两者有时并不直接发生关系
,

有时则相反
.

如果债权行为系以所有权的移

转或设定担保为内容时
,

就直接涉及到物权变动关系
,

这时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直接发生联

系
,

前者是引起后者的原因
.

在罗马法上
,

只要物权行为本身有效成立
,

即使作为其原因的

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
,

也不影响其效力
.

这样一来
,

往往发生如下后果
:

由于物权行为仍

然有效
,

给付物的所有权依旧转移给受领人
,

给付人基于所有权请求给付物返还的可能性已经

消失
,

_

但由于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
,

受领人享有的债权和给付人承担的债务就自始不存

在
,

因而受领人不应取得拥有给付物所有权这种利益
,

而把给付物返还给给付人才公平合

理
.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
,

不当得利诉权应运而生
,

如因非债清偿诉权
,

因 目的不达到诉权
,

因目的消灭诉权
、

因给付原因不法诉权等
.

从此
,

给付人可以基于不 当得利诉权主张受益人

返还给付
.

有人说得好
:

不当得利诉权
,

所以能
“

最恰当地适用于当事人希望有权请求返还

的案件
,

不是因为原告持有一种特殊理由
,

而是因为被告没有充足的理由保持他 已经取得的

利益
. ’ ①所谓原告没有

“

一种特殊理由
”

请求返还
,

在罗马法上就是原告不能基于所有权

请求返还
.

由此可知不当得利诉权与所有权制度的关系
:

在给付人能基于所有权请求给付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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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还时
,

不成立不当得利
;
在给付人不能基于所有权请求给付物返还时

,

才有不当得利诉权

的适用
。

换言之
, `

所有权之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之返还请求权
,

不能两立
. , ①

罗马法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观点
,

被德国普通法概括为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
; 罗

马法关于物权行为可 以独立发生效力的观点
,

又经德国普通法发展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

并最终被 《 德国民法典 》 所接受月
`

上升为一项民法原则
.

如此
,

德国 民法自然需要借助于不

幸 当得利制度
,

以解决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而给付物所有权又转移时
,

给付的返还问题
.

正

如萨维尼所说
:
交付

“

是一个真正之契约
” , “

交付虽有错误
,

但仍完全有效
,

丧失所有权

之人
,

仅能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返还
. ” ② 此外

,

在添附
、

擅自消费他人物
.
钻

,

误耕种他

人土地
,

甲把乙的肥料擅自施于丙的土地等非给付行为的场合
,

为了使无所有权的受损害人

能够请求受益人返还所取得的利益
,

德国民法也承认构成不当得利
.

但无论怎样扩张不当得

利制度的适用范围
,

均未改变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能两立 的 基本 观

点
。

.

日本等德国法系的民法
,

既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
,

又程度不同地采纳物权行为无因

性理论
,

因此它们对不当得利制度与所有权制度之间关系的态度
,

基本
_

卜与德国民法一致
.

法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

因此它们所承认的不当得利类型少于德

国民法
,

这是两者的不同
.

但在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能两立这点上
,

两

者则基本一致
.

对此
,

至少有以下三项论据可以证明
:

其一
,

法国民法不承认有以物权变动

为直接 目的的物权合同
,

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直接取决于当事人合意 (合同 ) 的效力
.

这
·

样
,

在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
,

即使给付人己经把给付物交付给受领人
,

给付物的所有权仍然
目

抽卜 复归于给付人
,

他应该基于所有权请求受领人返还
.

于此场合
,

法国民法原则上否认有不当

得利的存在
.

其二
,

按法国民法规定
,

当不动产与动产附合时
,

动产的所有权归不动产所有

人享有
,

但不动产所有人取得该项利益不适当
,

则应返还给动产所有人 (第 5 54 条等 )
。

这种

返还的根据正是不当得利制度
.

说明法国民法继承了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

权不能两立的观点
。

其三
,

法国民法认为
,

因错误或故意而接受不当接受之物的返还
,

因误认自

己对他人负有债务而清偿场合的返还
,

均 视为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 (第 1 3 7 6
、

13 7 7
、

1 2 3 5

条 )
.

由于在上述情况下完全可 以基于所有权请求返还
,

就这点看来
,

法国民法对所有权返还

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能两立的原则贯彻得不尽彻底
。

但是
,

它在第 1 3 79 条和第 1 3 80

条又规定
, `

如原物因其过失而已毁灭或损坏者
,

应返还价金
” ; “

如善意受领人已将受领之

物出卖者
,

仅须返还出卖所得的价金
. 口

可以说
,

这种不彻底性又不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重
.

关于所有权制度与不当得利制度相互关系的上述观点
,

并不是私有制国家民法的独有现

象
,

公有制国家民法同样可以采纳
.

苏联民法认为
,

作为不 当得利构成要件之一的
“

取得财

产
”

或日
.

取得利益
” , “

不仅指实际占有财产
,

而且也指取得人对财产产生所有权 (经营

管理权 )
,

货币
、

种类物都能够成为不当取得或不当聚积的客体
.

它们转归取得人所有 (经

营管理 )
. ” ⑧ “

在能够提出返还财产的情况下
,

就没有理由请求返还不当得利
. ” ④

丫 上述立法例和理论关于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能两立的观点
,

可资

① 史尚宪 《 位法总论 》 ,

第 6。页
。

② 转引自王泽鉴 《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 第 1 册
,

第 2 83 页
.

⑧ 格 里巴诺夫
、

科尔涅耶夫主编 《 苏联 民法 》 下册
,

第 4 37 页
,

法 律出版社
.

Q 坚金
、

布拉 图斯主编 《 苏维埃 民法 》 第 3册
,

第 3 95 页
,

法律出版社
,



借鉴
.

第一
,

它有助于实现我国民法关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任务
.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是我国民法的重要任务 ( 《 民法通则 》 第 5条 )
,

具体到没有合法根据地取得利益而造成

他人损失的场合
,

显然应侧重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

如何体现侧重保护 ? 在受益人并未

取得该项利益的所有权 (经营权 ) 时
,

适用所有权 (经营权 ) 返还请求权而不借助于不当得

利制度
,

更易于实现 民法的任务
.

首先从效力上看
,

所有权 (经营权 ) 返还请求权系基于物

权效力的权利
,

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则是债权性质的权利
.

按民法的一般原理
,

前者的效

力优先于后者
,

这样
,

在受益人的全部财产不足以清偿数个并存的债权时
,

受害人基于所有

权 (经营权 ) 请求受益人返还
,

就容易得到利益的返还
.

其次
,

从返还的范围看
,

基于所有

权 (经营权 ) 请求返还
,

相当于德国法系的回复原状
.

所谓回复原状
,

就是回复到
.

利益
”

未从受害人处转移到受益人之手时的状态
.

因此
,

返还的范围应该是受益人取得该项利益的

全部
,

至于在受害人请求返还时
,

该项利益尚剩余多少
,

在所不问
.

否则
,

就是对受害人所

有权的侵犯
.

而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
,

主要在于返还不当得利
,

因此一般是以返还现存利益

为标准
,

如果返还时已无剩余的利益
,

则无返还义务
,

除非受益人取得利益时或在其后为恶

意
.

① 可见
,

适用不当得利制度使受害人请求返还利益
,

时常使受害人处于不利的 境 地
,

而于此场合
,

恰恰应该侧重于保护他的合法权益
,

这就需要倚重所有权 (经营权 ) 返还请求

权
.

第二
,

在我国
,

对所有权的保护分物权的保护方法与债权的保护方法
,

返还原物 (所有

权返还 )
、

恢复原状
、

停止侵害
、

排除妨碍等属于前者
,

返还不当得利
、

赔偿损失则属于后

者
. “

在具体运用这些方法时
,

应首先考虑用物权的保护方法
,

只有当物权的方法不能运用

时
,

才适用债权的保护方法
。 ’ ② 这与所有权 (经营权 ) 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不能两立的观点是一致的
.

第三
, 《 民法通则 》 第 61 条规定

: “

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

当事人因该

行为取得的财产
,

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 ” 《 经济合同法 》 第 16 条第1款也有类似规定

.

这

里的财产返还
,

是基于所有权 (经营权 ) 而产生的
,

还是根据不当得利产生的呢 ? 似乎不甚明

确
.

其实
,

由于民事行为无效或撤销是使该民事行为自始即无法律约束力 ( 《 民法通则 》 第

58 条第 2款和第 59 条第 2款 )
,

加之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
,

因此
,

给付人对其

依据民事行为交付的财产仍然享有所有权 (经营权 )
.

由此断言
,

此处之财产返还应是以所

有权 (经营权 ) 为基础的
.

再从比较法的观点看
,

尽管 《 民法通则 》 和 《 经济合同法 》 是根

据我国的实际和我国民法理论制定的
,

但它们与苏联民法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承继关系
,

也

是事实
.

苏联民法理论所说的
“

财产返还
” ,

是在所有权 (经营权 ) 返还的意义上使用的
,

对我国 《 民法通则 》 和 《 经济合同法 》 规定的
“

财产返还
” ,

亦应如此解释
.

其次
,

我们再

分析 《 民法通则 》 第25 条关于
“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
.

依照继承法取得他

的财产的公民或者组织
,

应当返还原物
”

的规定
.

由于死亡宣告的撤销
,

继承并不能开始
,

故在原物存在的情况下
,

公民或组织原来依照继承法所取得的财产所有权又复归于被撤销死

亡宣告的人
.

据此我们说
,

这里所说的
“

返还原物
”

应是所有权的返还
.

既然在能够基于所

有权请求返还的情况下
,

上述规定要求按所有权返还处理财产的命运
,

那么可 以说
,

所有权

(经营权 ) 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能两立的观点
,

与我国民法的有关规定是吻

合的
.

①② 件柔主编 《 民法尿理 》 第 238 页
、

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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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卜

幸

毋庸讳言
,

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能两立的观点也不是绝对的
,

至

少有两方面的表现
:
其一

,

外国民法认为
,

有的取得标志着占有人取得了具有财 产 利 益 的

法律地位
,

于此场合
,

即使受害人对占有物拥有所有权
,

占有人对占有利益也可以构成不当

得利
.

只不过往往发生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竞合问题
。

对这一观点应予重

视
.

随着我国实践的发展和占有理论的完善
,

上述观点应该成为我国不当得利理论的组成部

分
.

那时
,

就会构成对所有权 (经营权 ) 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能 两 立 的 限

制
.

其二
,

一般说来
,

民法规范以任意性为其特色
,

最大限度地尊重当事人的自愿
.

如果在

不损害国家利益和影响国家计划执行的情况下
,

受害人愿意放弃所有权返还请求权
,

而主张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

应予允许
.

承认这种例外
,

在因合同无效
、

撤销或解除而使双方当事

人互负返还义务
,

但又都希望仅仅是差额的返还情况下
,

最能满足当事人的要求
,

具有积极

意义
。

在不当得利制度中
,

对没有合法根据应予限制解释的再一方面的表现
,

就是某一事实能

构成无因管理时
,

原则上排除不当得利的成立
.

本来
,

罗马法起初是把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加以区别的
。

但在查士丁尼法典中
,

却倾向

于把无因管理费用的偿还视为不当得利的返还
.

继承罗马法的早期德国 民法
,

在 1 8 世 纪 前

后亦认为无因管理是不当得利制度的具体表现
. 《 苏俄民法典 》 甚至只有关于不 当得利的规

定
,

而没有无因管理的条款
.

在其审判实践中
,

时常把无因管理当作不当得利来处理
.

但是

这种理论与实践具有不少弊端
:

其一
,

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而管理他人事务
,

便在管理人与

本人之间形成一种社会关系
.

法律欲最佳地调整这种关系
,

至少应规定如下问题
:

管理人以

为本人谋利益的意思管理事务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

应有权请求返还
;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所获

得的利益
,

有义务交还本人
;
在可能的情况下

,

管理人有义务把管理事务的事实及进展情况

及时通知本人
;
管理人违反上述义务给本人造成损害时

,

应承担赔偿责任
;
管理人因管理事

务而受其他损失时
,

有权请求本人赔偿
.

这些内容只有无因管理制度才能包揽无遗
,

而不当

得利制度只能解决其中的管理费用和因管理所获利益的返还
,

其他问题则鞭长莫及
,

虽然有

民事责任制度能使管理人或本人所受的某些损失得到赔偿
,

但仍有一些问题无 法 解 决
。

其

二
,

由于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
,

因此在受益人为善意时
,

返还的范

围仅以
“

现存利益
”

为限
,

如果受益人未获利益或因其善意使所获利益丧失
,

则不存在返还

间题
.

而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场合
,

管理人员虽然因管理事务而支出了

必要费用
,

本人却未获得利益或所获利益因不可归责于 自己的原因不复存在的事例
,

也不在

少数
.

于此场合
,

以不当得利制度取代无因管理制度
,

必然不利于对管理人合法 权 益 的保

护
,

而使两种制度各自独立
,

则能克服这一弊端
.

其三
,

一般说来
,

在既无法定义务又无约

定义务的情况下
,

擅自干预他人事务
,

是一种侵权行为
,

按侵权行为法规定
,

行为人应承担

侵权责任
.

但如果把为他人或公共利益而主动管理他人事务
,

也视为侵权行为
,

显然不符合

助人为乐
、

危难相助
、

见义勇为的道德准则
.

只有承认无因管理制度
,

才能划清侵权行为与

互相帮助行为的界限
,

促使上述道德准则发扬光大
.

而不当得利制度则无此目的与功能
.

由

此可见
,

以不当得利制度取代无因管理制度是不足取的
。

正因为如此
,

对没有义务而管理他

人事务这一关系的法律调整
,

近现代民法大多跳出
“

利益返还
”

的圈子
,

而从
“

管理的有益

性
”

着眼
,

把无因管理作为单独的制度重新建立起来
,

并且为了避免出现土述弊端
,

在 管 理

他人事务构成无因管理时
,

不当得利制度即不应适用
.

我国 《 民法通则 》 第 92
、

93 条正是基



于这一立法思想
。

这告诉我们
:

砍构成不当得利
,

还必须排除无因管理制度的适用
.

至此
,

还有如下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
:

其一
,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他人管理事务
,

是适用无因管理制度
,

或是不 当得 利 制

度 ? 本文倾向于后者
.

根据在于
,

法律所以设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制度
,

除了考虑到有利于

使经济秩序正常化和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这些原因外
,

再就是避免使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

其监护人陷于不利境地
.

如果以无因管理来解决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他人管理事务间题
,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要负许多义务
,

对他及其监护人极为不利
,

不尽符合法律创设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制度的目的
.

如果依照不当得利制度来处理上述间题
,

就只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有权请求返还必要的管理费用
、

有义务返还他因管理事务而获得的利益这两项内容
,

这对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显然要周到些
,

是适宜的
.

再说
,

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之一
,

是管

理人以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来管理事务
,

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管理人
,

时常处于无意思

能力的状况
,

谈不上有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
,

因而不能构成无因管理
,

却可成立不当得利
。

其二
,

管理人虽然以为他人谋利益的意思而管理事务
,

却违反本人明示或可以推知的意

思
,

并且管理事务的后果不利于本人
,

这时是构成无因管理
,

还是成立不当得利? 从我国民

法关于无因管理的规定看
,

仍应构成前者
,

但这样一来
,

本人非但不能从中取得何任利益
,

反倒负返还管理费用的义务
,

加之无因管理属于合法行为
,

本人尚难以向管理人追究侵权责

任
,

这无疑对本人极为不利
;
在管理人未从管理事务中获得利益或获得的利益低于他为管理

事务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时
,

适用无因管理制度
,

更违反公平原则
.

于此场合
,

不妨允许本人不

主张无因管理
,

而基于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制度
,

请求管理人返还其从管理事务中取得的利

益
,

承担侵权责任
,

从而使本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

如果这一观点得到我国民法的承认
,

那么
,

无因管理排斥不当得利的原则即有例外
.

不当得利与赔偿责任是否互相排斥
,

我国民法尚未讨论
,

外国民法有肯定说与否定说
.

前者认为
: “

如果有理由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时
,

就不能提出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
.

损害赔

偿的请求
,

是不当得利人有过错
,

而因不当得利所产生的请求
,

是不当得利人没有过错
.

因

此
,

这两种请求是相互排斥的
。 ”

① 这种观点不足取
.

首先
,

其论据就不能成立
.

当事人主

观上有无过错
,

对应否构成不当得利并无影响
,

仅仅对确定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具有意义
。

再者
,

现代 民法基本上都承认
,

受益人在取得不当得利时有的为恶意
,

有的为善意
.

既然如

此
,

所谓
“

因不当得利所产生的请求
,

是不当得利人没有过错
” ,

就自然站不 住 脚 了
.

其

次
,

与大陆法系民法关于合同解除均有溯及力的规定不同
,

我国民法上的合同解除
,

在许多

情况下没有溯及力
.

于此场合
,

由于受领人对给付物当然享有所有权
,

因此该给付物的返还

只能以不当得利为基础
.

按 《 民法通则 》 第1 15 条规定
, “

合同的变更或者解除
,

不影响当

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 ”

这说明
,

不当得利与赔偿责任是可以同时并存而非 互 相 排 斥

的
.

这一结论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
,

因为不当得利与赔偿责任两种制度具有不同的功能与作

用领域
.

前者的功能在于使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
,

受益人未取得利益即无返还可言
.

而后者

的功能在于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

只要受害人受有损失
,

不管行为人是否取得利益
,

都要予 以

赌偿
.

可见两种制度并无互相排斥的性质要求
,

恰恰相反
,

有时则需要两者对同一种关系进

行共同调整
.

在受益人取得的利益少于受害人所受损失场合
,

受害人就可以首先基于不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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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李

诊
-

利请求返还
,

尚未补偿的损失再通过请求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来平复
.

有必要指出
,

不当得利与赔偿责任同时并存
,

只有在不当得利返还不足以填补受害人损

失的情况下
,

才会成为事实
.

如果不当得利返还完全能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补偿
,

就没有赔

偿责任适用的余地
,

因为赔偿责任的成立是以损害事实的存在为条件的
.

哪些情况属于我国民法上的不当得利 ? 这需要讨论我国民法上不当得利的基本类型
.

如

果以利益的取得是否基于给付行为
,

不当得利分为因给付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和因给付行

为以外的事实而产生的不当得利两大类型
。

前一类型包括以下各种情形
:

其一
,

因民事行为不成立
、

无效及撤销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民事行为不成立
,

谈不上发生法律效力
.

民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
,

自始就没有法律约束

力
.

如此
,

受领人 (受益人 ) 基于此类民事行为受领的给付
,

自始就丧失了法律依据
.

这种

给付是否必然成为不当得利 ? 坚持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的民法
,

自然持肯定态度
,

但在我国民法上则不能一概而论
.

如果该给付属于物的交付形态
,

由于我国民法不承认物权

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

那么该给付物的所有权随着民事行为自始不生效力而复归于给付

人
。

如前所述
,

他可基于所有权请求给付物的返还
,

不能产生不当得利
,

除非他放弃前者而

主张后者
.

但是
,

在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被撤销之前
,

受益人 已将给付物有偿转让
,

受

让人又属善意取得
,

给付人即丧失了对给付物的所有权
,

于是
,

受益人所取得的给付物的价款

就成为不当得利
.

给付物为特定物并且由受益人消费时
,

给付物的所有权消失
,

也构成不当

得利
.

如果受益人受领的给付为劳务形态
,

亦不能基于所有权请求返还
,

受益人取得的该项

利益便成为不当得利
.

在这里
,

还需研究给付物所生收益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 《 苏 俄 民 法

典 》 规定
,

在法律或合同无其他规定时
,

果实
、

仔畜和物所带来的收益
,

归物的所有人所有

(第 1 40 条 )
。

这一规定与我国民法关于物与收益关系的理论相一致
,

应予借鉴
.

这样
,

给付

物收益的返还仍属于基 于所有权返还的范畴
.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
,

民事行为无效的原因系属双方恶意串通
、

实施 民事行为损害国家利

益
、

集体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时
,

给付物应被追缴
,

不以不当得利论 ( 《 民法通则 》 第

61 条第 2款 )
.

其二
,

因合同解除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合同解除后是否产生不当得利
,

直接与合同解除有无溯及力相关
.

如果合同解除有溯及

力
,

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
,

一

给付物的所有权重归给付人享有
,

不构

成不当得利
.

但是
,

当给付物已被受益人消费或由第三人善意取得时
,

受益人所取得的价款

或享有的利益就成为不当得利
。

如果合同解除无溯及力
,

基于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仅仅

向将来消灭
,

解除之前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有效
,

给付物的所有权并不复归于给付人
,

当受

益人尚无对待给付或尚无对等的对待给付时
,

他取得的给付就成为不当得利
。

在我国
,

不但

继续性合同的各种解除原则上无溯及力
,

就是非继续性合同因国家计划变更而解除
、

因不可

抗力或无法防止的外因致无法履行而解除
、

因当事人一方关停转致无法履行而解除
,

也都原

则上无溯及力
。

上述场合的给付返还
,

其根据都是不当得利
.

其三
.

债务人未履行应履行债务所构成的不当得利

债务人未履行应履行的债务
,

只要债权债务关系尚未消灭
,

债权人也无免除债务的效果

意思
,

就纯属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及由此而生的民事责任问题
,

无所谓不 当得利
;

只有在债权

债务关系业 已消灭
,

并且债权人并无放弃其债权的效果意思情况下
,

才能构成不当得利
.



其四
、

履行不存在的债务所引起的不当得利

此处所谓履行不存在的债务
,

既包括履行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债务
,

如甲将借款误还给

非贷款方乙
;
也包括履行已经消灭了的债务

,

如出借人接受已经清偿的一笔借款
;
还包括履

行超过应该给付的债务
,

如出纳员将一卷票面为 10 元的人民币误为每张 5元交给了领款 人
.

对此
,

不少同志主张构成不当得利
`

但本人认为
,

在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及无 因 性 的我

国
,

履行不存在的债务
,

并不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
,

因此原则上不构成不 当 得 利
。

当

然
,

在标的物已被消费或由第三人善意取得时
,

就构成不当得利
.

另外
,

履行不 存 在 的债

务
,

系属提供劳务时
,

也构成不当得利
.

其五
,

有人认为
,

承揽方将已完成的工作成果或定作方提供的材料丢失
,

依法向定作方

赔偿损失
,

事后又将该材料或工作成果找回
,

并退还给定作方
,

于是定作方受领的损害赔偿

便成为不当得利
.

但本文认为
,

承揽方因丢失工作成果或定作方提供的材料而承 担 赔 偿责

任
,

属于合同之债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
,

合同债权债务随之消失
,

承揽方向定作方交付工作

成果或退还材料的债务不复存在
。

承揽方事后又将工作成果或材料找回并交付或退还给定作

方
,

应有定作方的同意
,

即是说
,

双方又成立了一个以交付工作成果或退还材料为主要内容

的合同
。

如果该合同中约定了定作方返还所受领的损害赔偿
,

那么该损害赔偿的返还属于合

同债务的履行
,

而不是不 当得利返还
.

只有在合同既未约定损害赔偿的返还
,

又不属于赠与

性质时
,

损害赔偿的返还才是不 当得利的返还
.

不 当得利还可以基于给付行为以外的事实而产生
,

主要有以下类型
:

其一
、

基于添附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在添附场合
,
法律一方面允许一方 (不动产或动产的所有人

、

经营人
、

加工人 ) 取得他

方 (动产所有人 ) 之物的所有权
,

以不降低新物的使用价值
;
另一方面又认为

,

取得所有权

(经营权 ) 者应向丧失所有权 (经营权 ) 者或者是提供劳务者返还不当得利
,

以调整他们之

间的物质利益的平衡
.

其二
,

基于受益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受益人擅自消费或出卖他人之物而取得的利益
,

受益人擅自利用他人的专利或专有技术

而取得的利益等
,

都构成不当得利
。

其三
、

基于受害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在将他人的土地误认为 自己的土地而耕种
、

将他人的牲畜误认为自己的牲畜而喂养
、

将

他人已经成熟的农作物误认为自己的农作物而收割等场合
,

都构成不当得利
.

其四
、

基于第三人的行为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在甲擅自将乙的肥料施于丙的土地
,

甲擅自利用乙的材料为丙作家具
,

甲擅自用乙的汽

车为丙运砖石等场合
,

丙获得的利益即为不当得利
,

乙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
.

其五
,

基于事实而产生的不当得利

例如
,

甲养的鱼自然逃入乙承包的渔塘中
,

乙因此所获得的利益即为不当得利
.

最后应说明
,

上述不当得利的类型结构
,

不是封闭的
,

而是开放的
,

随着实践的发展
,

理论研究的深化
,

立法的完善
,

可以容纳新的不当得利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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